
 
离岸业务操作指引 

 

                                  
 
张晓冬 著 

                  版权所有 
 
 
 
 
 
 
 
 
 
 

 
此稿为交给出版社之初稿，内容尤删改。仅

供 MF 各机构参考之用。 
 
 
 



 
作者介绍 

 
张晓冬先生, 莫萨克•冯赛卡律师行亚太区合伙人兼任莫萨克•冯赛卡(亚

洲)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大学国际私法博士生，澳大利亚梅铎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他长期在律师行总部和香港工作并在世界著名离岸金融中心英属维京群岛、

百慕大、 巴拿马、 英国，瑞士、卢森堡、泽西、塞舌尔、毛里求斯，新加坡和

纽埃等地研究工作。  

张晓冬先生为中国财产规划与管理研究会 (CAoWPM) 会长、国际律师公

会 (IBA) 会员、国际税务计划协会 （ITPA）、会员、亚太律师公会（IPBA）会

员和香港受托人公会 (HKTA)会员。 

张晓冬先生长期从事离岸业务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在离岸信托、私人基

金、离岸公司、跨国公司管理，国际税务计划，财产保护和财富管理，遗产和继

承，跨国投资战略和国际贸易，国际品牌战略规划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作者联系方式：  
zhang@mossfon.com.hk 
 
 

 
 
 
 
 
 
 

mailto:zhang@mossfon.com.hk


 
前言 

 
 

自19世纪末美国人设立离岸法律制度到1927年世界上首部具有离岸特征的

公司法在巴拿马诞生及 1984 年英国属地维京群岛通过世界上首部国际商业公司

法（2004 年改为商业公司法）至今，离岸公司这种特殊的商业组织形式在国际

投资、国际贸易、财产保护、国际税务计划和其它形式的商业运作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它被专业界称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一百多年来，已有包括巴拿马、

内华达、德拉华、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巴哈马、塞舌尔、开曼、贝里兹和

文莱在内的几十个国家进行了离岸公司立法。至 2006 年 5 月，英属维尔京群岛

已注册超过 70 万间公司。 

 

在离岸银行业务 1987 年进入中国前，已经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时使

用离岸公司，其中很多为国有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在境外上市

融资和投资很少不与离岸业务有关， 例如：中石化、中国远洋、中国联通和华

晨汽车等上百家中国企业利用离岸结构在境外上市融资和投资。中国政府提出的

企业“走出去”战略规划使更多企业寻找国际发展的空间，离岸业务必然会是企

业跨国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离岸业务被广泛使用，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缺

乏应有的研究和总结。由此产生了两个极端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离岸公司在国际

投资、贸易和财产保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某些投资目的地或某些限制性投资

领域，如果没有离岸公司投资无法进行。如果没有离岸公司，投资者也不会积极

投资，因为投资者身份、投资意图、投资计划在没有任何保护或规避的情况下暴

露无遗。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离岸公司被利用作为不公平竞争的工具。联合国发

展和经济合作组织将一些国家列入特定名单中，认为这些国家的立法其中包括商

业公司立法是不公平财政政策产生的根源，造成了发达国家税收流向这些国家。

甚至将离岸公司同一些国家资本外逃和洗钱作出当然联系。 

 

任何一种事物存在都有其合理性。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离

岸公司能够被国际商业界广泛使用并为各国政府、银行和信用机构接受和认可已

经说明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汽车的发明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带来质的飞

跃。没有汽车，我们可能还生活在各自封闭地社会群体中，仍然在手工操作和易

货贸易地社会。汽车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不是我们可以用文字可以形容的。我

们不能因为汽车被人用来犯罪而禁止人类制造和使用汽车，也不能因为对性能先

进的汽车不了解而认为它对社会发展必然存在负面影响或否定其存在的必要。离

岸公司同汽车的道理一样。它的产生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深远影响。我们不能

因为有人利用国际商业公司实施犯罪而将禁止或限制当事人使用离岸公司或对

使用人进行歧视性限制。 

 

这是首部关于离岸业务的问答书籍，内容涵盖法律、公司、投资、贸易、税

务、银行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认识离岸业务的真正含义，了

解其在商业领域和财产保护领域的积极作用。 



 

离岸业务是律师、银行、会计师和信托等专业执业者对同国际离岸金融中心

相关的跨国、跨境法律，投资，贸易和银行服务的习惯所称，其特点是行为主体

在某些条件下改变了适用法律。离岸业务离不开离岸地，离岸地是业界对离岸中

心的习惯称呼，其特点是以特别法对公司、信托、私人基金、投资、租税、银行、

财产和侵权进行规范。离岸地也被认为是离岸中心（Offshore Centre or 
Jurisdiction），例如： 英属维尔京、塞舌尔、开曼和巴哈马等。有些离岸中心也

是离岸金融中心，例如：英属维尔京、开曼、百慕大和杰西 。离岸地不一定是

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在高度自由化和国际化金融管理体

制和优惠的税收制度下，以自由兑换货币为工具，由非居民参与进行的资金融通

的国家和地区。分为内外混合型，以伦敦和香港为代表；内外分离型，以纽约、

东京和新加坡为代表，避税港型，以巴哈马、开曼、BVI 为代表。只有避税港型

的国际金融中心才是离岸金融中心。因此，离岸金融中心不但具备国际金融中心

的条件，即国际化金融管理体制、高度经济自由化、非居民参与的子金融融通，

还需在商业信息保密、商业组织登记和管理、国际协定和国际义务履行方面有特

别立法并且完全免除税赋。 
 

离岸业务与离岸公司紧密相连。离岸公司是在离岸地或离岸中心注册但不在

当地经营的商业组织。离岸公司在登记、监管、信息披露、税务、管理和国际义

务方面享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政策。离岸地对离岸公司免征直接税，即个人和公司

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继承税和财产赠予税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未同第

三国和地区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例如：英属维尔京，巴哈马，巴拿马，贝利

兹和开曼等；香港和英国不是离岸中心，因为它们仍然征收所得税和其它税赋，

同时他们与众多第三国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但是，由于自由的金融

政策和优惠的税率并允许非居民参与进行资金融通，他们仍然是离岸金融中心。 
     

通过这本书读者将初步了解离岸业务以及所涉及的各国和地区法律政策、投

资贸易、税收及征管、会计和审计、设立和管理及相关问题，为了正确理解和合

法使用离岸业务作好准备。 

 

 

 

 

 

 

 
 
 
 
 
 

 



 
作者序 

 
 

离岸业务是实践多于理论，很少有相关书籍对其进行系统介绍。即便是有些

书籍对离岸业务介绍，也只是介绍原则性知识。离岸银行业务在中国业已开展了

17 年，中国在境外上市及投资和贸易的众多企业都在使用离岸业务包括离岸银

行业务。虽然他们是经过境外专业机构提供的离岸服务，但是作为企业所有人和

管理人却很少有人了解离岸业务的基本情况。 

 

在为外国和国内企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如果不了解离岸业务的最

基本概念，不论是企业还是为企业服务的专业机构包括提供离岸银行业务的银行

很难正确使用这种服务。离岸业务需要更多的实务经验而不是理论。编写这本书

的动机是因为每天收到很多律师、银行界人士、会计师、企业业主的来电来函询

问，他们的问题和我的回答就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怎样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离

岸公司和离岸业务并且合理合法地使用离岸公司是我出书的目的。这本书涉及到

的问题仅是近年被境内外律师、银行、企业和专业组织邀请讲学和讲座中积累的

大量问题和解答中很少一部份而且打不分都是最基本问题。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涉及离岸业务的人和企业认真认识离岸业务，因为它

不是理所当然的避税工具或法律规避方式，也不是生财的便利途径，而是一种经

过上百年时间验证的为保护财产、进行投资、贸易和服务提供避免风险、减低成

本、避免外国歧视和壁垒的良好载体。 

 

此书由于写作时间紧迫，难免有疏忽之处，希望读者坦率提出，以便再版时

改进。此书在初稿完成后，得到王华宝小姐、惠坤先生、张嘉曼小姐、颜  小姐、

巩恩光先生、徐丹小姐和周惠小姐的阅览和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父亲、太太和儿子的支持，我深深感激他们。 

 

武汉大学邓朝辉博士为出版此书作了很多努力，武汉大学出版社法律部副编

审张琼老师为本书选题、编辑、印刷和出版倾注了心血，在此我表示真诚感谢。 

 

能够让我在学术上不断追求，孜孜好学，积累大量心得的人是我最尊敬的深

爱着的母亲，她是我人生的动力，是我的指路明灯，可惜她过早离开我。我想以

此书献给她，请她看到儿子勤奋工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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